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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

答辯人

蘇淑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審理委員會：行政上訴委員會

聆訊日期：2002年12月16日

裁決日期：2003年1月6日

裁 決

引言

上訴人蘇淑嫺女士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就個人私隱事宜向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專員j )投訴，指稱規劃署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十五日發給醫管局關於就上訴人召開醫事委員會的錄事可能違反《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的另一函件

中，上訴人確認她對規劃署的投訴”專員對投訴進行了調查’於二零零

二年三月十三日以書面通知上訴人規劃署並沒有違反條例的規定，因此

不擬根據條例第50(1)條向規劃署發出執行通知》上訴人不滿決定’提出



上訴。

聆訊

聆訊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i上訴人經由委員會的批

准I由她的同事和男朋友朱仍昌先生代表發言，朱先生爲規劃署的一名

測量主任“專員則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張敏儀律師代表》規劃署

透過律政司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以函件通知委員會規劃署不打算

對上訴作出書面陳述或出席聆訊‘。

事件的起因

上訴人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受聘爲見習測量主任(規劃）並於一

九九二年九月四日晉陞爲測量主任(規劃）。職務包括戶外現場測量調查。

由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六日起，上訴人被調到該署的中央執行管制及檢控

組的執行管制小組工作，職務仍有涉及戶外工作。從二零零零年八月起’

上訴人一直患上一連串的病症包括濕疹.皮膚病及畏狗症因而產生的情

緒低落等。這些病症使她不適宜戶外工作。由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起，

上訴人已經連續放了超過91日的病假，因此|規劃署署長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十五日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940條去函醫管局要求召開醫事委

員會以決定上訴人的健康情況；是否適宜繼續享有病假；上訴人是否可

以履行她的主要職務；上訴人的身體或精神能力會否影響她執行其他職

務及她的病症(例如畏狗症因而產生情緒低落)是否永久性。規劃署署長並

將上訴人的個人資料和醫療紀錄提交醫管局。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

的回信，醫管局以普通法對病人守秘的責任爲理由，拒絕規劃署署長的

請求.除非得到上訴人的書面同意或者請求是獲得條例的豁免。這封信

很可能成爲這次
.

事件的導火線|因爲規劃署署長並沒有對信件作出回應，

指明要求是得到條例的豁免，而不需要上訴人的同意，因此上訴人可能

誤解或受信件的誤導而認爲她的同意是需要的》



上訴人的投訴要點

上訴人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投訴1並經她二零零一年六月

H".一日信件所確認，有如下四點：

(一）規劃署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發給醫管局的信件|在事

前並沒有知會和未有經上訴人同意下，向醫管局披露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包括職業，受僱以及醫療紀錄；

(二）規劃署不應向醫管局提供上訴人上述的個人資料，因爲上訴

人認爲這些個人資料對於規劃署要求爲上訴人安排醫事委

員會一事是不必要的；

(三）上訴人表示在規劃署向醫管局提供關於上訴人的受僱資料

中包括有一則「招聘廣告」提及「Enforcement Duties」一

詞有欠準確，在她於一九八九年入職時1招聘廣告並沒有

「Enforcement Duties」ÿ項；

(四）規劃署在向醫管局發出的信件中第四段表示，已爲上訴人作

過一些實際可解決上訴人新工作安排的事宜，並已把訊息傳

遞給上訴人，但上訴人否認規劃署已作出上述安排，並已把

有關訊息傳達，這是規劃署故意向醫管局歪曲事實。

專員的決定

經調查後’專員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三日將他的決定以書面通知

上訴人，並詳盡列舉理由》委員會認爲並不需要對上訴人的投訴和專員

所列舉的反駁理由詳細究討。



委員會的意見

問題其實很簡單。公務員事務規例(Civil Service Reguiat(ons)是政

府與僱員的僱傭合約一部份|有法律約束效力，雙方都要遵守。因此第

940條是適用於本案的情況，規劃署署長是有權和有理由根據這條文和條

例附表1保障資料原則（下稱ÿ原則」)第3條要求醫管局召開醫事委員會，

無需事先取得上訴人的同意。原則第（3)條規定：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

的以外的目的-

(a) 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 直接與(a)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因此規劃署將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提供醫管局是與當初規劃署收集該等資

料的目的直接相關。在專員的與決定有關的答辯書，專員同時提出條例

第59條作爲辯護，第59條說明：

「與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身體健康或精神健康有關的個人資料，

獲豁免而不受以下任何或所有條文所管限-

ÿ ⋯⋯

(b)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但上述豁免僅在以下情況適用-

(0 該等條文適用於該等資料便相當可能會對該資料當

事人的身體健康或精神健康造成嚴重損害......」

因爲第3原則已有足夠的法理支持駁回上訴人的上訴，所以並不需要對第

59條作出確定性的裁決 > 但是委員會對第59條是否適用於本案則有所保

留。既然規劃署署長根據第3原則和公務員事務規例第940條有權要求召



開醫事委員會和有權將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提交醫管局，其他的上訴理由

已顯得不重要。條例是要給予合理而實際的解釋和執行，不是學術性的辯論 > 委員會不是一個學術論壇》聆訊時的驚奇

在聆訊開始時，朱仍昌先生對委員會作出一項驚人的聲明，他說

醫事委員會是上訴人主動要求召開，並有文件爲證1但是上訴文件冊並

沒有這樣的文件丨朱先生說文件在上訴人家中，委員會認爲事關重大，

所以將聆訊延遲一小時，以便上訴人和朱先生可以回家拿取這份重要文

件。但是朱先生的驚人聲明明顯與上訴人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的支持

上訴理由書並不相符，她說：

“本人認爲，召開醫事委員會的目的>不存在與一般受僱事宜有直

接關係。因爲本人是絕對有權不准許醫管局使用本人的醫療紀

錄，到時，規劃署便因此無法召開醫事委員會，而受僱事宜亦不

能得到解決。”

委員會對這種說法絕對不能苟同，這是完全不正確和不負責任的說話。

當聆訊重開時，朱先生呈交一份日期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由

上訴人致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的信件，信中內容是上訴人同意發放

她的醫療紀錄和同意召開醫事委員會。後來，上訴人還告訴本委員會醫

事委員會也隨著召開，而她也被安排新的工作，新工作的安排是根據她

本人的要求，間中也需要到戶外工作。但是信件和事後發生的一切並不

能改變鐵一般的事實》不要忘記，規劃署署長最初提出召開醫事委員會

是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規劃署並去函

上訴人要求她同意召開醫事委員會，並附夾一份同意書表格，但上訴人

並沒有理會。如果上訴人現在倚賴她的同意發放醫療紀錄和召開醫事委

員會作爲她的上訴理據，只是自圓其說.上訴人既然同意，上訴的基礎



已經不存在。

委員會裁定上訴缺乏理據，駁回上訴。

張敏儀律師要求委員會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2(l)(a)條判

上訴人支付答辯人的訟費‘第22(l)(a)條這樣規定：

「只有在委員會確信上訴人以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方式處理案

件時，委員會才可根據第21(I)(k)條判上訴人付訟費及費用。」

委員會想利用這個機會向上訴人及朱仍昌先生奉上一句忠告|凡事應該

適可而止，以和爲貴》上訴人的工作安排已得到適當的處理|也可以說

是寬仁的處理。希望他們能夠珍惜他們的工作和事業|兩人都是公務員，

應該盡心盡力爲社會和市民服務，不應凡事都和自己的部門和上司爭論，

費時失事，這種做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上訴人處理本案的方式確有

不盡不實之處，顛倒是非。但是委員會姑且綱開一面，不擬行使第22(l)(a)

條賦予的酌情權判上訴人支付訟費及其他費用。

行政上訴委員會主席王見秋


